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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字第 13188 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語股 

錢建榮法官聲請解釋憲法案不受理決議 

不同意見書 

                                       108 年 11 月 29 日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許大法官宗力加入肆、結論部分 

黃大法官虹霞加入 

謝大法官銘洋加入 

壹、聲請解釋緣由 

    聲請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語股錢建榮法官，

審理該院 103 年度簡字第 26 號返遷移置保管車輛事件
1
，認

所應適用之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85 條之 2（下稱系爭條文）
2
第 2 項後段規定（下稱系爭規

                                                      
1
 該案原因事實為：原告之重型機車經其子出借予訴外人使用，該訴外人於民國

101 年 7 月 10 日酒後騎乘系爭機車，經值勤員警查獲酒精濃度測試結果超過規

定標準，員警乃當場舉發，並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

移置保管系爭機車。原告於同年 8 月 27 日向監理站陳述意見，要求返還機車，

經被告機關維持舉發通知單及移置保管車輛通知單之處分，在原告未繳清訴外人

酒駕所處罰鍰前，不許領回其車輛。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請求被告返

還機車。 
2
 本案行為時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 條之 2 全文為：「（第 1 項）車輛所

有人或駕駛人依本條例規定應予禁止通行、禁止其行駛、禁止其駕駛者，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應當場執行之，必要時，得逕行移置保管

其車輛。（第 2 項）前項車輛所有人或其委託之第三人得於保管原因消失後，持

保管收據及行車執照領回車輛。其違反本條例第 35 條規定者，應同時檢附繳納

罰鍰收據。但初次違反規定且未發生交通事故者，得檢附分期繳納罰鍰收據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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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前項車輛所有人或其委託之第三人得於保管原因消失

後，持保管收據及行車執照領回車輛。其違反本條例第 35條

規定者，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據。」，及交通部中華民國 92

年 7 月 9 日交路字第 0920040254 號、法務部 92 年 7 月 30

日法律字第 0920029655 函（下併稱系爭函），違反憲法不當

聯結禁止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有牴觸憲法第 23條、

第 7條之情，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且就人民受憲

法第 16條保障之訴訟權行使，為不必要之限制，更侵害一般

人民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行動自由權，遂依大法官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第 590 號解釋，及行政訴訟法第 178 條

之 1第 2 項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以 105 年 8 月 31 日

聲請書（本院同年 9月 29 日收文）聲請解釋憲法，請求宣告

系爭規定及系爭函違憲且立即失效。 

貳、本件不受理之決議及其理由 

    本件釋憲聲請，在本院 108 年 11 月 29 日第 1499 次會

議，經多數意見決議不予受理，理由為：「查系爭函，並非首

開本院解釋（即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解釋）

釋示得為法官聲請解釋之客體，且法官於審判時應就具體案

情，依其獨立確信之判斷，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受行政

機關函釋之拘束，乃屬當然，亦迭經本院釋字第 137 號、第

216 號、第 399 號及第 407 號等號解釋闡明在案。其餘所陳，

尚難謂已就系爭規定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提出客觀上形成

合理確信系爭規定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是本件聲請，核與首

開本院解釋所定之聲請解釋要件不合，應不受理。」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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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席意見        

    關於系爭函，確實非法官得聲請解釋之客體，故本件決

議不受理聲請人就該二函之釋憲聲請，固有理由。 

    惟關於聲請人聲請解釋系爭規定違憲部分，本件決議以

聲請人所陳「尚難謂已就系爭規定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提

出客觀上形成合理確信系爭規定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而亦

不予受理，本席則持不同意見。 

    按本院不受理釋憲聲請者，該案之聲請書即不予公布。

鑑於本件聲請書合計 25 頁，實在不便詳細摘錄，但因本席就

本件聲請書之解讀，與多數意迥異，為求透明，爰先引述本

件聲請書重要內容於下，再說明本席持不同意見而認為應受

理本件聲請之理由。 

一、 聲請書重要內容 

  （一）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違反憲法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聲請書先說明國內關於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學說理論

及法院實務
3
後，論證系爭規定所定「領回車輛」與「罰鍰」

間無正當關聯性。 

    就此，聲請書依據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為促使受處分

人能迅速主動到案接受裁罰，並對違規人能即時給予處分，

以達嚇阻作用」，分別檢視系爭規定所規範之兩組概念：「移

置保管其車輛」與「檢附繳納罰鍰收據」。 

    聲請書認為：「依據同條（即本條例第 85 條之 2）第 1

項規定，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在必要時得逕行『移置保管車

                                                      
3
 參見聲請書第 7 至 10 頁（聲請書自己之頁碼為第 6 至 9 頁，因聲請書未將其

第 1頁編入頁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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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係因車輛所有人或駕駛人有本條例規定應予禁止通行、

禁止其行駛、禁止其駕駛之行為發生，為確保交通及用路人

之安全，所採取最後不得已的侵害車輛所有人財產權之手

段，其性質是『對物處分』。從而第 2 項前段會接著明定車輛

所有人或其委託之第三人得於保管原因消失後，持保管收據

及行車執照領回車輛。蓋車輛既在警察或稽查人員保管中，

所（似為「該」之筆誤）車輛造成的危害狀態不致發生，也

就是條文所稱『保管原因消失』，為保障車輛所有權人，自應

准許其領回車輛，以減緩並平衡強行(逕)保管車輛對於所有

權人所造成的權利侵害的衝擊，至少是短暫且有事後取回的

可能性。交通罰鍰則主要係針對駕駛人違規行為之制裁，屬

『行政秩序罰』之一種，而就罰鍰義務之履行與否，涉及行

政強制執行的問題，性質上是『對人處分』，連道交條例第 65

條以往的罰鍰不繳將易處吊扣、吊銷的規定都刪除了，改為

逕送強制執行，憑甚麼第 85 條之 2 第 2 項後段，獨獨針對

酒駕的保管車輛對物處分，連結對駕駛人的罰鍰處罰，而駕

駛人未必是車輛所有人，所謂『促使受處分人能迅速主動到

案接受裁罰，並對違規人能即時給予處分，以達嚇阻作用』

的立法目的，顯然是將『駕駛人』與『車輛所有人』兩個不

同的主體，不當地綁在一起；即使當『駕駛人』與「車輛所

有人』 為同一人時，此種『擄車勒贖』，非要繳清罰鍰才能

領回車輛的規定，同樣都是欠缺『正當關聯性』，有違不當聯

結禁止原則。更別說立法者所講的『對違規人能即時給予處

分，以達嚇阻作用』的，意在言外的只欲嚇阻違規，而非防

止危害繼續發生的保安處分的想法，都是將與事件本質無關

的考量不當連結其中。」（聲請書第 11 至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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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聲請書指出：「聲請人固不否認本條涉及人民之財產權，

因而毋庸採取最嚴格審查標準，至於涉及行動自由權的侵害

時，就未必能僅以中度審查。未繳清罰鍰即不得領回車輛，

無異於剝奪人民駕駛汽車之權利……。更遑論原先行為人侵

害用路人等不適合駕車之客觀事由已經消滅，僅係出於國家

希企盡速收到罰鍰的財政考量(迅速主動到案接受裁罰) ，

或者想像上的以達嚇阻作用，國家不惜『擄車勒贖』，其對於

人民一般行動自由權侵害之嚴重性不言可喻。……，修正前

本條例第 65 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罰鍰不繳者，按其罰鍰

數額，易處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 1個月至 3個月；不依

期限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

照』，此種將罰鍰處分『易處』為吊扣牌照、駕照處分，再因

一定期限經過，更易為吊銷牌照、駕照處分之方式，一般通

稱之『易處處分』，此外修正前本條尚有第 2 項：『前項第 3

款之汽車所有人、駕駛人如無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可資易處

吊扣時，得就原處分或裁定確定之罰鍰加倍處罰；逾 15 日後

仍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規定，現行法均將之刪

除。現行本條例第 65 條第 1項第 3款僅規定：『罰鍰不繳納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顯然當時因為行政執行的立法密度

嚴重不足，行政執行效能不彰，因而各別行政法規即常充斥

各式各樣的行政管制及處罰，其目的無非在遂行行政強制執

行之目的。另一個例子就是才剛提及，聲請人曾經質疑其合

憲性的道交條例第 9 條之 1。而兩者均係『行政執行法』未

大福修正前所制定的法律。同樣侵害人民權益的現象，自系

爭條文規定上仍表露無遺。要求非繳清罰鍰不得領回保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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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的規定，『迫使』所有權人必須先繳清罰鍰始得領回車輛，

即使酒駕的駕駛人根本非車主，例如原因案件的原告，只因

為車輛交由其子使用，其子復借予友人，造成的酒駕危害根

本非原告所得控制，車輛經警保管後，就酒駕造成的交通危

害也已消滅，卻不許原告領回車輛？只因違規的酒駕者繳不

起(或不願繳清)罰鍰，車輛所有人卻必須先代為繳納非其所

受處罰之罰鍰，然後將此種債權債務轉嫁為車主向行為人求

償，最後的結果可能是車主負擔不起高額的罰鍰，被強迫放

棄車輛所有權，或即使忍痛代為繳納罰鍰領回車輛，卻對實

際駕駛人求償無門，如果說這樣不是對於車主財產權的無端

侵害，甚麼才是？更遑論此種車輛因為領不回來，尚須由車

主負擔長期保管所生鉅額費用的危險(聲請人請被告八德分

局統計至 104 年 11 月 5 日的保管費用已高達 5萬 9550 元，

早就超過系爭機車的客觀價值) ，保管場日後所求償對象勢

必為車主，這對車主又情何以堪?此種無疑係國家以法律『擄

車勒贖』為達強制執行欠繳罰鍰之手段，更是國家說要懲罰

駕駛人，卻是對於車輛所有人的恣意處罰。如果系爭條文仍

想著藉此儘速達其收繳罰鍰效果的目，其本質上即屬『行政

執行』性質，與行政秩序罰不同。行政秩序罰係行政機關為

維持行政上秩序，以達成行政目的，對行為人過去違反行政

上義務者，所為之處罰，又稱行政罰或行政制裁罰；而行政

執行者，係於行政執行程序中，針對不履行行政義務之相對

人，以強制執行之手段，使其履行過去之義務，或產生與履

行義務相同之事實狀態之謂。前者屬處罰之行政處分性質，

後者非屬處罰性質，而係執行之手段，屬事實行為；前者處

罰規定散見各行政法規，本無統一之基本法典，現已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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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罰法』為其統一通用之法典，後者則係以『行政執行法』

為其基本法；前者之種類有罰鍰及其他態樣不同之不利益處

分(參見行政罰法第 2 條明定之種類) ，後者有『怠金』、『代

履行』及『直接強制』等手段。是二者無論對象、目的、本

質及程序均有不同，不容混淆。參見行政執行法第 28 條第 2

項所明定的『直接強制』種類：……系爭條文的強制執行方

法，勉可解釋為第 28 條第 2項的『限制使用動產』之方法。

惟任何強制執行之手段實施前，應先踐『告戒』程序，所謂

告戒程序，係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並載明不依限履行

時將予強制執行之意旨。換言之，告戒內容至少必須包括『限

期履行義務』及『告知將實施強制執行方法』之意旨。系爭

條文之目的，無非係欲藉由汽車遭警保管限制使用或另有罰

鍰，進而『逼迫』義務人履行原尚未繳清之罰鍰義務，但是

處罰對象卻是車輛所有人(未必是違規酒駕之罰鍰義務

人) ，且如此規定迴避、省略了告戒程序。反正祇要人民還

想要使用該車輛，就只能乖乖就範繳款，行政機關可以好整

以暇，毋庸進行後續的強制執行程序。從而，系爭條文『架

空』行政執行法規定之情甚明，不論是告戒程序、執行方法，

甚或執行機關，祇要本條在手，監理機關自恃可以發揮『自

力執行力』到極致。 

    具體以比例原則的派生原則檢驗本條，就適當性原則要

求手段必須有助於目的之達成，酒駕駕駛人必須繳清罰鍰始

能領回車輛，就結果而言，人民因財產權受損，且知無從逃

避，日後將更謹慎小心行車，減少違規行為或機會，對於交

通秩序高權之維護似有幫助，惟以系爭原因案件而論，車輛

所有人是位老太太，酒駕行為與其根本無關，如為了保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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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所有權的有效使用，即使忍痛代為繳納罰鍰，也只是為免

於取不回車輛的不利益，絕非出於違反交通規則所為之反

省，對於交通秩序之維護並無助益。甚或令人啟疑，要求先

繳清罰鍰才能領回車輛，是否僅為確保國家財政之收入無

虞?按交通法規之執行，目的在於維持交通秩序，並維護遵守

交通規則者之信賴，而不是基於財政收入之目的，否則即易

淪於『以維持交通秩序之名，行充盈國庫之實』。至必要性原

則之檢驗，當行政機關有多種相同可達目的之手段執行時，

應以侵害人民權利程度最小者為之。參照基本法行政執行法

之規定，及本條例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移送強制執行之

規定，應先以間接強制之怠金或代履行手段仍無效果，始得

以直接強制之方法，系爭條文逕行『跳過』各種行政執行之

基本原則，選擇『不准或限制使用汽車』之最強烈侵害手段，

祇為遂行罰鍰之執行或給予迅速處罰，其違反侵害最小原則

甚明。更遑論難以通過狹義比例原則之檢驗，此原則要求國

家行為之目的，與人民因此受損之私益間不得顯失均衡，保

管車輛係為防止當時的危害繼續發生，以確保行車安全之公

益，國家為維護罰鍰秩序高權之完整性，反迫使人民無從領

回車輛，不僅對於人民財產權及人格自由發展權之行動自由

產生重大侵害，如果是職業駕駛人的車輛，對之產生因而無

法駕車之職業自由侵害，更形嚴重。綜上所述，系爭條文就

保管車輛及繳清罰鍰間， 顯無正當合理之關聯，且架空行政

執行法之原則規定，目的與手段間顯失均衡，其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而違憲。」（聲請書第 13 至 19 頁）。 

  （三）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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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聲請書於說明平等原則一般理論（聲請書第 20至

22 頁）後，指陳：「再看一次系爭條文的立法理由：『為促使

受處分人能迅速主動到案接受裁罰，並對違規人能即時給予

處分，以達嚇阻作用』。……足見此種以保管為名的『扣留』

車輛規定，在當時保管所欲防止的危險已消滅時，車輛所有

人得領回車輛，唯獨針對酒駕所發生的交通及用路人安全的

風險，即使已經消滅，車輛所有人卻必須待繳清罰鍰，也不

論違規者是否車輛所有人或另有其人，始得領回車輛，所謂

迅速主動到案接受裁罰，並對違規人能即時給予處分，以達

嚇阻作用的立法目的，只有酒駕違規，並無其他？系爭條文

規定領回車輛必須繳清罰鍰，無非藉由行政秩序罰促使有酒

駕行為之駕駛人遵守交通規則，進而達到維持交通秩序之目

的。然而本條僅自行政機關之立場，明定『未繳罰鍰者』，卻

未自人民之立場，區分車輛所有人是否即為實際酒駕違規

人。本條未作如上區別，除突顯仍以國家行政效能角度思考，

不顧及人民權利之立法思維外，仍應進一步檢驗其間有無合

理性。無視二者的差別，而將車輛所有人與實際駕駛人同視，

顯已過度侵害非實際行為人的車主，有違法治國家之權利保

護，即使車主提起返還車輛的訴訟，只要沒有繳清罰鍰，就

不可能勝訴，此對於人民訴訟權之侵害，亦顯不合理。即使

認為此舉有助遏止酒駕之預防，系爭條文並未就車輛所有人

非酒駕行為人者，設有例外規定，實屬立法疏漏，又無從填

補，如係立法者有意的遺漏，則已流於恣意而不合理，有違

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而違憲。（聲請書第 22 至 24 頁） 

  （四）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無合憲解釋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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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書稱：「……國家權力之行使，必須具備『形式合法

性』而要求須有法律依據，但符合形式合法性，未必具有『實

質正當性』，大法官釋字第 523 號解釋即稱：『國家機關所依

據之程序，須依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而不當聯

結之禁止即為實質正當性之問題，為防止已生或將生危害的

保管車輛目的，在於控制車輛繼續被使用，以確保交通安全，

而繳清罰鍰在維護國家秩序高權的完整性，二者欠缺正當合

理之關聯，而不具實質正當性，違反不當連結禁止與比例原

則，縱使經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形式立法，合乎法律保留原則，

其實質內容仍屬違憲。又系爭條文未將車輛所有人與酒駕駕

駛人是否分屬不同人，或者對車輛所有人另設例外免責的例

外規定，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扣留車輛所有人的財產，所為

不符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且有應不同處理，竟相同處理

之情形，更違憲法第 7條之平等原則。綜上所述，本條無合

憲解釋之空間，違反憲法上述原則及規定的程度甚為明顯。」

（聲請書第 24 至 25 頁） 

二、 本件聲請應予受理    

    眾所周知，大法官不受理機關、人民解釋憲法之聲請時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2 款及

第 3項），幾乎皆以「核聲請人所陳，並未指摘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何一法律或命令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或「核聲請人

所陳，僅係以個人見解爭執法院適用系爭規定之見解及系爭

規定違憲，難謂已具體指摘系爭規定客觀上究有何牴觸憲

法，致侵害其受憲法保障權利之處」，為其理由。大法官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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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官解釋憲法之聲請時，通常亦無不同
4
。 

    熟悉大法官釋憲實務者，均明知前述不受理之理由，在

大部分情形，或許肇因於各該聲請書內容確實空泛、抽象，

甚至不知所云
5
，但在一些情形，則或有認為係因大法官「選

案」或認為該案「不值得釋憲」所致。詳言之，在後者之情

形，聲請書雖對該個案所涉法律規定適用時顯現之違憲疑

義，已有具體指摘，但大法官認為此項疑義，（尚）不具憲法

價值，如受理該聲請案，其解釋結果，亦必然為系爭法律規

定（尚）符合憲法意旨；相較之下，以不受理更為妥適，遂

本於「選案」考量而不受理該聲請案，但仍以聲請書未客觀

具體陳明該案所涉法律規定有何牴觸憲法，為不受理之理

由。 

    然而，當大法官以此理由而不受理聲請案時，其不受理

之真正緣由，究竟係聲請書確實未具體指摘，抑或因大法官

選案所致，包含聲請人在內之外界人士，根本無從得知；又

因於此情形，聲請書不予公布，故非但外界人士無從評斷聲

請書是否確實未客觀具體陳明法律規定有違憲之情事，聲請

人亦只能徒呼奈何。聲請人為法官時，更不免經常情何以

堪！ 

    關於本件聲請案，本席詳細閱讀上開聲請書內容後，實

在不能理解，為何該內容被本次決議多數意見評價為「尚難

謂已就系爭規定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提出客觀上形成合理

確信系爭規定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4
 請參見大法官不受理決議網址：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

tw/rrp04 
5
 此種情形，尤其見諸人民未委任律師而聲請解釋憲法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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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席所信，本件聲請書就其所稱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之疑義，皆已客觀具體

論證亟詳，故本件聲請案符合大法官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第 590 號解釋及行政訴訟法第 178 條之 1規定所定法官

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應予受理。本席並認為，系爭規定確

實有聲請書所指將「車輛所有權人領回車輛」之權利，與「車

輛酒駕者應繳清罰鍰」之義務，不當聯結之情事，且系爭規

定所採取「繳清罰鍰始得領回車輛」之手段，亦不能實現該

規定所欲達成「嚇阻作用」之目的，故系爭規定牴觸不當聯

結禁止原則及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及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一般行動自由之意旨有違。 

    本席當然認同，系爭規定究竟有無聲請書所指之違憲情

事，每個人均得本於自己見解，甚至本於所謂「憲法高度」，

持與聲請人相反之看法。然而，於此情形，由於聲請書已陳

述客觀具體明確理由，故持相反看法者，縱使認為應不受理

本聲請案，亦應就其不受理，「提出客觀上合理確信應不予受

理之具體理由」，以昭公信。 

肆、結論：對符合要件之釋憲聲請案，大法官何時勇於「直

球對決」
6
？ 

    本席認為，聲請人就其確信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疑義，

業以本件聲請書詳細論述，且本件涉及釋憲實務難得一見之

不當聯結案例
7
，多數意見竟不予受理，尤屬可惜。 

                                                      
6 許大法官宗力加註：本件聲請如果受理，可以藉機釐清汽車所有人涉及的狀態

責任問題，姑不論結論違憲與否，均值得大法官以一號解釋與之「直球對決」，

多數意見不予受理，甚為可惜。 
7
 大法官解釋，迄今為止，僅於第 612 號解釋曾處理不當聯結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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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仍深切期盼，本件聲請人及全國所有法官，不致因

此而怯於或懶於對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法律規定繼續聲請

釋憲。然而，本席不敢斷言，對於機關、人民及法官符合要

件之釋憲聲請，大法官究竟何時始勇於一律「直球對決」，予

以受理並作出不論違憲或合憲之解釋，抑或依舊不時祭出

「聲請人所陳，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系爭規定為違憲

之具體理由」之大纛，而「不給說法」
8
。 

                                                      
8
 參見《大法官，不給說法！》，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11 年 9 月。 


